崇阳县法院：竭力纾解企业困难 优化助力营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崇阳县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抗疫执行两不误，深入践行“依法执行”“善意执行”理念，采取线上线下灵活执行方式，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高效执行化风险，攻坚克难解企忧
在崇阳某新能源公司与某灰砂砖厂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中，某灰砂砖厂欠某新能源公司货款 12余万元，承诺于2019年6月30日前付清。后因某灰砂砖厂被有关单位责令停业，其所欠某新能源公司的货款拖欠未付。2019年8月21日，某新能源公司向崇阳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11月9日，崇阳县法院依法判决某灰砂砖厂向某新能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2余万元。判决生效后，某灰砂砖厂未履行付款义务，某新能源公司向崇阳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崇阳县法院立案后向某灰砂砖厂送达执行通知书，某灰砂砖厂仍未履行。崇阳县法院查明某灰砂砖厂处于停业状态，其账户无资金，仅有厂房和机械设备可供执行，且处置困难，案件执行陷入困境。为尽快实现某新能源公司的合法权益，崇阳县法院对某灰砂砖厂的登记信息等情况开展深入调查，发现该厂为合伙企业，登记有6名合伙人，根据某新能源公司的申请，崇阳县法院依法裁定追加某灰砂砖厂的6名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并立即对追加的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在崇阳县法院的努力下，仅13天时间，当事人双方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案款12万余元一次性支付到位，案件顺利执结。
线上线下善作为，释法明理促和解
2014年，但某强、但某光先后与某机电公司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通过银行按揭方式分期付款购买机械。为支付货款，但某强、但某光分别向湖北银行宜昌支行申请贷款，且两人分别与湖北银行宜昌支行、某机电公司签订了《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并确定了还款账户。后因但某强、但某光在履行《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过程中不能依约及时还款，某机电公司履行担保义务向还款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2017年1月15日，但某强、但某光与某机电公司签订了《垫付款偿还协议书》，某机电公司继续向还款账户转款并垫付还贷款。2018年，某机电公司因两人无力偿还垫付款，向崇阳县法院起诉追偿。该案判决生效后，某机电公司申请执行。为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崇阳县法院急企业之所急，火速抽调精干力量参与该案执行。在疫情防控期间，该院一方面与当事人电话沟通协调，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平台为载体，通过网络系统多方调查被执行人有关财产信息，并在查实后立即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线上保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为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崇阳县法院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会面进行协商。通过反复沟通、释法明理，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
千里奔袭速保全，及时查冻纾企难
2020年5月，崇阳某矿业公司与江西省上高县某新材料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崇阳某矿业公司依约向上高县某新材料公司支付预付款100万元，但上高县某新材料公司却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经多次要求按约履行义务未果，2020年8月18日崇阳某矿业公司将上高县某新材料公司诉至崇阳县法院，同时申请财产保全。崇阳县法院受理案件后立即组织精锐力量奔赴江西，按法定程序及时冻结上高县某新材料公司的银行存款并查封偏钒酸铵数吨，快速、有力的保障了复工复产企业的合法权益。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崇阳县法院将进一步立足审判职能，创新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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